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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黑龙江证监局年报检查情况的公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于2010年6月17日—23日对

本公司进行了例行的年报检查，并于7月12日作出了《关于对哈尔滨东

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对本公司治理、财务披露及核算方面提出了改正意见，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现已开始按照《决

定》的要求研究整改方案。整改方案完成后，本公司将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7 月 15 日 

 

http://www.sse.com.cn


 

关于对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的决定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09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工作的公告》

（[2009]34号）的要求，我局于 2010年 6月 17日至 6月 23日对

公司 2009年年报编制及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情况进行了现场检

查，具体检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个别会议决议不规范。公司四届三次和四届九次董事会会议

议项中涉及关联交易表决事项，但在会议决议中体现不出关联人

回避表决情况。 

二、财务披露、管理及核算问题 

（一）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 

1、部分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充分。 

（1）关联方披露不充分。公司 2009年 8月从中航集团财务

公司取得 2亿元 5年期的贷款，但公司未在 2009年年报附注第七

项“关联方与关联交易”中披露与该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

型和交易要素，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披露》第十条

的规定。 

（2）土地使用税披露不充分。2009年度，公司根据与哈尔滨

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集团”）于 1998

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规定免交土地租金，但合同中没有

对是否承担租赁土地的土地使用税进行约定。检查中发现，2008

年和 2009年总计代东安集团交纳土地使用税 130万元，此笔税项



 

未在年报“税项”中予以披露，也未在附注中“其他关联交易”

事项中予以特别说明。 

（二）财务管理与核算问题 

1、应收某一关联方账款金额较大。公司生产的微型发动机销

售渠道较为单一，70%至 80%销往关联方。2009年审计报告中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飞

汽车”）销售发动机金额达 11.66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56.76%，

而且这部分金额大多因赊销产生，形成了数额较大的应收款项。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公司应收关联方哈飞汽车 7.25亿元，

占当期应收账款的 77.74%，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公司的财务

风险，建议公司加紧催收应收账款，降至合理范畴。 

2、银行存款存在长期未达账项。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

公司基本户中存在长期未达账项，个别未达账项甚至发生在 2008

年度。 

针对以上问题，你公司应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于 2010

年 8月 9日前报送我局，并按《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规定，

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